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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对 《史记》中
“
午
”
、
“
景
”
等15个词语的古今释义作了研考,纠 正了古今释义的错误和偏颇,亦 对

《史记》中的文字讹误做了校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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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午Ⅱ景】

《律书》:“ 清明风居东南维⋯⋯五月也 ,律 中

蕤宾。蕤宾者,言阴气幼少,故 曰蕤;痿阳不用事 ,

故曰宾。景风居南方。景者,言阳气道竟 ,故曰景

风。其于十二子为午。午者 ,阴 阳交 ,故 曰午。
”

[1](4· 12仰 ·1,数字表示册·页·行,下 同)《 汉语大

词典》(下简称
“
《大词典》

”
)“ 午

”
第五义项云

“
古

人以十二支配方位 ,午 为正南,因 以为南方的代

称
”
,节引

“
景风居南方⋯⋯其于十二子为午

”
一

段为书证 [2](2· 918· 1,数 字表示册 ·页·栏,下

同)。

华按 :《 律书》
“
八风

”
下属十二月配以十二

子。如 :“ 正月也 ,律 中泰蔟⋯⋯其于十二子为

寅
”

;“ 二月也 ,律 中夹钟⋯⋯其于十二子为卯
”

;

“
三月也 ,律 中姑洗⋯⋯其于十二子为辰

”
;“ 四月

也 ,律 中中吕⋯⋯其于十二子为巳
”
。句法一律 ,

不得独以
“
午

”
为南方的代称。

“
午

”
应该亦是

“
五

月也 ,律 中蕤宾⋯⋯其于十二子为午
”
。

“
其

”
皆

代月 ,“ 其于十二子为寅
”
谓正月于十二子为寅 ,

“
其于十二子为卯

”
,谓二月于十二子为卯 ,“ 其于

十二子为午
”
,谓五月于十二子为午 ,此

“
午

”
不代

南方 ,是为与五月相配的十二子之一耳。《汉书
·律历志上》叙述为

“
蕤宾 :蕤 ,继 也 ,宾 ,导 也 ,言

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。位于午 ,在五月
”
[3],

《晋书 ·乐志上》有
“
五月之辰谓为午

”
[4],皆可

为旁证。

又按 :《 律书》
“
五月也

”
后或有错简。

“
八

风
”
馀七风的行文的方式都是先风 ,再某月相配

以子 ,如 :“ 明庶风居东方。明庶者 ,明 众物尽出

也。二月也 ,律 中夹钟。夹钟者 ,言 阴阳相夹厕

也。其于十二子为卯
”
。

“
凉风居西南维 ,主地。

地者 ,沉 得万物气也。六月也 ,律 中林钟。林钟

者 ,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。其于十二子为未
”
。

以此例之 ,“ 五月也⋯⋯故曰宾
”
应在

“
故曰景风

”

之下、
“
其于十二子为午

”
之上 ,是 为

“
景风居南

方。景者 ,言阳气道竟 ,故 月曰景风。五月也 ,律

中蕤宾。蕤宾者 ,言阴气幼少 ,故 曰蕤 ;痿 阳不用

事 ,故 曰宾。其于十二子为午
”
。若此 ,正 于他七

风一律。中华书局本《史记》以
“
五月也·

?·
⋯故曰

宾
”
属

“
清明风

”
之下 ,自

“
景风居南方

”
另起一段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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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五月也

”
与

“
其于十二子为午

”
分属两段 ,致 使

月、子远离。《大词典》或是以为
“
其

”
代指本段段

首之
“
南方

”
,因 而有

“
午

”“
因以为南方的代称

”

之误释。

又按 :《 律书》文
“
景者,言 阳气道竟 ,故 曰景

风
”
,以

“
竟

”
释

“
景

”
,亦或不切。班固《白虎通德

论 ·八风》风名皆与《律书》同,其 曰:“ 四十五日

景风至。景,大 也。
”
[5]检 《后汉书 ·班固传》:

“
天子会诸儒论五经,作《白虎通德论》,令 固撰集

其事。
”
李贤注云 :“ 章帝建章四年,诏诸王诸儒会

白虎观讲议《五经》同异。
”
[6]看来 ,“ 诸王诸儒

”

皆以
“
景

”
为

“
大

”
,而不以《律书》之释为然。《白

虎通》之释当有所据。如《吕氏春秋 ·有始览》

云 :“ 何谓八风?⋯⋯·南方曰巨风。
”
[7]《 淮南子

·地形训》虽有
“
景风

”
,但属

“
东南

”
之下,当《律

书》
“
清明风

”
,高 诱注即说

“
一曰‘

清明风
’”

,其

下则仍为
“
南方曰巨风

”
[8],“ 巨

”
即
“
大

”
也。

【产】

《秦始皇本纪》:“ 治道运行,诸产得宜,皆 有

法式。
”(卜 γ3· 8)《 大词典》

“
产

”
第八义项云

“
泛

指事物
”(7丬 518· 2),引 此为例。

华按 :始 皇刻石
“
产

”
凡三见,皆 出现在

“
诸

产
”
之中,另 二是

“
节事以时,诸产繁殖

”
,“ 惠被诸

产,久并来田,莫不所安
”
。综合三用看 ,释为

“
泛

指事物
”
当非。

“
诸产

”
当从

“
天产

”
、
“
地产

”
概称

而来。《周礼 ·春官 ·大宗伯》:“ 以天产作阴德 ,

以中礼防之;以 地产作阳德,以 和乐防之。
”
郑玄

注 :“ 天产者动物,谓六牲之属 ;地产者植物,谓 九

谷之属。
”
[9]“ 诸产

”
之

“
产

”
当指

“
六牲

”“
九谷

”

之类 ,所 以才有
“
诸产繁殖

”
之句 ,“ 惠被诸产

”
下

才有
“
久并来田,莫不所安

”
之句。

“
节事以时,诸

产繁殖
”
正含有《孟子 ·梁惠王》

“
鸡豚狗彘之畜 ,

无失其时,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,勿夺其

时,八 口之家可以无饥矣
”
[10]之意。《全注全译

史记》(下 简称
“
《注译史记》

”
)以

“
各项生产

”
、

“
各种产品

”
对译刻石的三个

“
诸产

”
,亦不确切

[11](1· zz6· 1,数字表示册·页·栏,下 同)。 《汉语

大字典》(下简称《大字典》)“ 产
”
第四义项云

“
物

产、产品
”
,下引有晁错《贤良文学对策》

“
草木诸

产,皆被其泽
”
[12](4· 2578· 1,数 字表示册·页·

栏,下 同)。 实则《对策》
“
诸产

”
即刻石之

“
诸产

”
,

以《对策》之句与刻石
“
惠被诸产

”
比即可知之。

“
物产

”
、
“
产品

”
被泽、被惠颇为不辞。

【设】

《刺客列传》:“ 侠累⋯⋯宗族盛多,居兵卫甚

设 ,臣欲使人刺之 ,终莫能就。
”

(8· “⒛·2)《 大词

典》
“
设

”
第四义项云

“
全 ,完 备

”
(I1· BO· 1),“ 甚

设
”
条云

“
谓设置极为完备

”
(1· 574· 1),皆 引此

为例。

华按 :各释均不切。
“
设

”
为众多义,下 文有

“
韩相侠累方坐府上 ,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

”
,“ 甚

设
”
即
“
甚众

”
可证。《战国策 ·韩策二》一本与

《史记》同,又一本作
“
宗族盛 ,兵卫设

”
,高诱注云

“
设 ,陈 也

”
[13],亦 误。《史记 ·范睢蔡泽列

传》:“ 范睢大供具 ,尽请诸侯使 ,与 坐堂上 ,食饮

甚设。
”“

设
”
亦为众多义。《大字典》又引《续资

治通鉴 ·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》:“ 今人以熙、兰

之兵围河州 ,弥望蔽野 ,兵械甚设。
”
《大词典》

“
甚

设
”
下又引《汉书 ·李广利传》:“ 牛十万 ,马 三万

匹,驴 、橐驼以万数赍粮 ,兵弩甚设
”
及颜师古注

“
施张甚具也

”
。
“
兵械甚设

”
、
“
兵弩甚设

”
,“ 甚

设
”
不是强调兵械、兵弩品种的齐全、周备 ,而是

强调数量的众多 ,《 汉书》例更为明显 ,牛 、马、驴

与橐驼及其所赍粮 ,皆言其数量 ,“ 兵弩
”
承之,当

不例外 ,师古以
“
具

”
对释

“
设

”
,当误。

【却】

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:“ 吾闻之,智者不倍时而

弃利 ,勇 士不却死而灭名。
”

(8· γ65· 8)索隐 :“ 却

死犹避死。
”
《大词典》

“
却死

”
第一义项云

“
避死

”

(2· 5辊 ·1),引 此文与索隐为释义依据。

华按:仅隔一行的下文有
“
故智者不再计 ,勇

士不怯死
”
与之相对 ,作

“
却

”
作

“
怯

”
不致相悖如

此,当 只有一是。《战国策 ·齐策六》作
“
勇士不

怯死而名灭
”
,吴师道鲍本补 :“ 《史记》作

‘
却

’
。
”

黄丕烈札记 :“ 单本《索隐》是
‘
却

’
字 ,王震泽本是

‘
怯

’
字。

”
《战国策》下文举有具体的关于

“
勇

”
、

“
怯

”
之例 ,“ 遗公子纠而不能死 ,怯也

”
,“ 曹子以

败军禽将 ,非勇也
”
。由此 ,“ 却

”
当作

“
怯

”
。版本

有王震泽本作
“
怯

”
为依据 ,源 出文有《战国策》作

“
怯

”
为依据 ,《 史记》本身有下文作

“
怯

”
为依据 ,

结论当为可靠。
“J法死

”
即怕死 ,《 大词典》不校误

字而立目释义 ,欠 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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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即】

《河渠书》:“ 陆行载车,水行载舟,泥行蹈毳 ,

山行即桥。
”
(4· 1405· 3)《 大字典》

“
即
”
第五义项

云
“
登

”(卜 316· 2),《 大词典》
“
即

”
第四义项云

“
乘、登

”
(2· 529· 1),皆 引此为书证。

华按 :《 尚书 ·益稷》作
“
予乘四载

”
,孔颖达

疏 :“ 此经惟言四载,传言所载者四同彼。《史记》

之说,古书《尸子》、《慎子》之徒有此言也。
”
[14]

《夏本纪》两引为
“
陆行乘车,水行乘船(舟 ),泥行

乘橇 ,山 行乘樟
”
,与

“
乘四载

”
相合,是 司马迁用

《尸子》、《慎子》之类的分说以代《尚书》之总说。

而《河渠书》不是引文是转述,司 马迁即改变了字

词,变原来的排对复现为排对复现再带错互 ,前三
“
乘

”
换成了

“
载

”
或

“
蹈

”
,末一

“
乘

”
换成了

“
即
”
。

“
即
”
是虚词 ,相 当于

“
则

”
,《 汉书 ·沟洫志》述此

正作
“
则

”
可证。

【陪】

《司马相如列传》:“ 江河为陪,泰 山为橹。
”
(9

·3033· 7)集解、索隐并引郭璞曰:“ 因山谷遮禽兽

为陪。
”
《大词典》

“
陪

”
释云

“
依山谷作遮捕禽兽

的栏圈
”
(11· 922· 2),《 大字典》

“
陪

”
释云

“
依山

谷作栏圈
”
(6· 4119· 2),皆引《司马相如列传》文

为例。

华按 :《 大词典》之释是。
“
陪

”
是名词 ,因 山

谷所作遮禽兽之栏圈也。《大字典》误。《文选 ·

上林赋》李周翰注 :“ 陪⋯⋯谓栏圈也。
”
以为名

词,是。
“
橹

”
,郭璞曰:“ 望楼也。

”“
陪

”
、
“
橹

”
对 ,

名词无疑。郭璞注
“
因山谷遮禽兽

”
为动词性 ,但

其注当有省略,谓 因山谷遮禽兽者为陪也。《文

选 ·吴都赋》
“
陪以九疑

”
李善注引刘逵曰“

陪,阑

也,因 山谷以遮兽也
”
可比。《大字典》释误似为

误解郭璞注语所致。

【枝】               
·

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:“ 桓公朝天下,会诸侯 ,

曹子以一剑之任,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,颜色不

变,辞气不悖 ,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。
”
(8· γ68

·7)索隐 :“ 枝犹拟也。
”
《大词典》

“
技

”
第四义项

云
“
犹拟 ,揣度

”
,引 《史记》文及索隐异本作

“
技

”

(6· 358· 2)。 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引冈白驹曰 :

“
枝

’
与

‘
支

’
通,持也。

”
[15]

华按 :索隐释
“
枝犹拟

”
,“ 拟

”
非揣度义,乃为

·86·

指向、抵向义。汉后
“
拟

”
为指向、抵向义常见。

如《汉书 ·苏武传》:“ 律⋯⋯复举剑拟之 ,武 不

动
”

,《 一切经音义 ·僧祗戒本》:“ 刀拟⋯⋯《字

书》:‘ 拟 ,向 也
’”

,皆是。《战国策 ·齐策六》载

曹子要盟事作
“
劫桓公于坛位之上

”
,《 史记 ·刺

客列传》作
“
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 ,曹 沫执 匕首

劫桓公
”

,《 公羊传 ·庄公十三年》载此事曰 :“ 桓

公升坛 ,曹子手剑而从之 ,管子曰/君何求乎 ?’

曹子曰 :‘ 城坏压竟 ,君不图与 ?’ 管子曰 :‘ 然则君

将何求r曹 子曰/愿请汶阳之田。
’
管子顾曰 :

‘
君许诺。

’
桓公曰 :‘ 诺

’
。曹子请盟 ,桓公下 ,与

之盟。已盟 ,曹子漂剑而去之。
”
[16]《 战国策》、

《刺客列传》的异文和《公羊传》的记述 ,都表明曹

子是以剑挟逼桓公而盟 ,可旁证曹子非揣度之。

释为揣度是误解索隐解释词
“
拟

”
为

“
度也

”
义所

致。冈白驹释为
“
持也

”
之误已不待言 ,其谓

“
通

支
”
,亦不必多此一举 ,“ 枝

”
本义为树枝 ,引 申为

支持、支撑 ,再引申为指向、抵向,是符合词义引申

规律的。
“
枝

”
、
“
支

”
为同源词 ,王 力《同源字典》

[17]已 言之 ,不 必赘证。《大字典》、《大词典》
“
枝

”
引《史记》及索隐释为

“
比划

”
亦不确切。

“
枝

”
由支持、支撑并没有引申出比划之义。

【烈】

《秦始皇本纪》会稽刻石
“
从臣颂烈 ,请刻此

石。
”(卜 “2· 6)正义 :“ 烈 ,美也。所随巡从诸臣 ,

咸颂美 ,请刻此石。
”
《大词典》

“
烈

”
第十义项云

“
美好、美妙

”
(7· 61· 2),引 之以为书证与释义依

据。

华按 :正义与《大词典》非。
“
烈

”
即业也。为

褒词 ,则是功业、德业之义 ,上古常用。《尔雅 ·

释诂》:“ 烈 ,业也。
”
[18]《 逸周书 ·谥法解》:“ 有

功安民曰烈 ,秉德遵业曰烈。
”
[19]《 诗经 ·周颂

·武》
“
无竞维烈

”
郑玄注 :“ 烈 ,业也。

”
[⒛ ]《 秦

始皇本纪》的几则刻石正是歌功颂德之文。第一

则刻石 ,“ 二十八年 ,始 皇东行郡县 ,上 邹峄山。

立石 ,与 鲁诸儒生议 ,刻石颂秦德
”
,辞 有

“
从臣思

迹 ,本原事业 ,祗颂功德
”
之句。第二则刻石 ,“ 南

登琅邪⋯⋯作琅邪台 ,立刻石 ,颂秦德
”
,辞有

“
群

臣相与颂皇帝功德 ,刻 于金石
”
之句。第三则刻

石 ,“ 二十九年⋯⋯登之罘 ,刻 石
”
,辞有

“
群臣颂

功 ,请刻于石
”
之句。会稽刻石之

“
颂烈

”
正是邹



管锡华 《史记》词语古今释义考正

峄山刻石、琅邪刻石之
“
颂功德

”
、之罘刻石之

“
颂

功
”
。例此 ,之罘刻石之

“
原念休烈

”
、其东观

“
祗

颂圣烈
”
,碣 石刻石之

“
群臣颂烈

”
,会稽刻石之

“
皇帝休烈

”
,“ 烈

”
皆为功业、德业之义。

【钻】

《礼书》:“ 楚人鲛革犀兕 ,所 以为甲,坚如金

石 ;宛 之钜铁施 ,钻 如蜂虿 ,轻 利剽速 ,卒 如嫖

风。
”
(4· 11“ ·4)《 大字典》

“
钻

”
第三义项云

“
矛 ,

矢镞
”
(6· 铌76· 2),《 大词典》

“
钻

”
第六义项云

“
指矛刃、矢镞

”
(11· I1M· 1),皆 引此为例 ,又 引

索隐
“
钻如蜂虿谓矛刃及矢镞

”
为释义作证。

华按 :“ 施
”
即

“
锎

”
,《 说文》作

“
铊

”
,释 为

“
短

矛也
”
[21]。

“
钻

”
当为动词穿刺义 ,“ 钻如蜂

虿
”
,谓

“
施

”
像蜂虿螫人一样穿刺也。《荀子 ·议

兵》作
“J渗如蜂虿

”
,杨 惊注 :“ 言宛地出此刚铁为

矛 ,惨如蜂虿 ,言其中人之惨毒也。
”
[22]“ 惨

”
为

形容词与
“
钻

”
有异 ,但亦用于描述

“
施

”
像蜂虿螫

人一样
“
中人之惨毒

”
,不 指矛刃、矢镞。《大字

典》、《大词典》之误释 ,乃沿索隐,王先谦《荀子集

解》已有论辩 ,其 曰 :“ 《史记》作
‘
宛之钜铁施 ,钻

如蜂虿
’
,索 隐云 :。 钻谓矛刃及矢镞也。

’
《史》

‘
锄

’
为

‘
施

’
,‘ 惨

’
为

‘
钻

’
,故索隐以

‘
施

’
属下

读 ,望文解之。
”

【郭Ⅱ其下】

《平准书》:“ 有司言三铢钱轻 ,易 奸诈 ,乃 更

请诸郡 国铸五铢钱 ,周 郭其下 ,令 不可磨取豁

焉。
”

(4· l绲 9· 2)《 汉书 ·食货志下》∶
“
周郭其

质。
”
丿币古引孟康曰:“ 周匝为郭 =⒈ 大字典冫

“
郭

”

第三义项云
“
物体的外框

”
(6· 3780· 2),《 大词

典》
“
郭

”
第三义项云

“
物体的外框、圊边

”
(10· bz+7

·1),皆 引此为例。

华按 :句 中的
“
郭

”
非名词物体的周匝或外

框、周边义 ,而 是用为动词铸上轮廓义
①
。《注译

史记》译
“
周郭其下

”
为

“
在钱的两面都铸有凸起

的一圈钱唇
”
(2· 1298· 2),译 “

郭
”
为动词义 ,是 c

但译
“
其下

”
为

“
两面

”
则非。

“
其下

”
当指钱里 ,

《平准书》上文有
“
今半两钱法重四铢 ,而 奸或盗

'

摩钱里取豁
”
。因奸磨四铢钱里取豁 ,故铸五铢

钱则在钱里周边铸上轮郭 ,令奸不可磨取豁焉。

钱之正面 ,“ 文如其重
”
,不会被盗摩。

“
而奸或盗

摩钱里取豁
”

,《 汉书 ·食货志下》
“
钱里

”
作

“
钱

质
”
,师古引如淳曰:“ 钱一面有文,一 面幕,幕 为

质。民盗摩漫面而取其豁 ,以 更铸作钱也。
”“

漫

面
”
、
“
幕面

”
即
“
质

”
,“ 钱质

”
即

“
钱里

”
,“ 周郭其

下
”

,《 汉书 ·食货志下》正作
“
周郭其质

”
,可见

“
其下

”
即
“
其质

”
,指钱里无疑。孟康注

“
周郭其

质
”
为

“
周匝为郭,文漫皆有

”
,亦非《汉书》原意。

【酒】

《燕召公世家》:“ 燕王命相栗服约欢赵,以 五

百金为赵王酒。
”
(5· 1559· 7)《 大词典》

“
酒

”
第三

义项云
“
酒席、酒宴

”
(9· I373· 2),引 此为例。《注

译史记》引《战国策》文与之比较 ,谓
“
此处疑有错

漏
”
(2· 13∞ ·2)。

华按 :《 战国策 ·燕策三》作
“
燕王喜使栗服

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 ,酒三 日。
”
《史记》略异 ,但

可知
“
为

”
为介词不是动词。酒 ,《 战国策》为动词

饮酒义 ,《 史记》为动词安排酒宴义。名词用为动

词上古常见 ,即 《史记》亦复不少 ,如 《货殖列传》
“
饭稻羹鱼

”
,“ 饭

”
,把 ⋯⋯作成饭 ,“ 羹

”
,把 ⋯⋯

做成羹 ,皆 为名词用作动词
①
。至于

“
疑有错漏

”

亦不必 ,以 《史记》与《战国策》对读 ,即 可知司马

迁用《战国策》于转述改动较大。

【翼】

《楚世家》:“ 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 ,据

三代之传器 ,吞三翮六翼 ,以 高世主 ,非 贪而何 ?”

(5· 1734· 7)索 隐 :“ 三代之传器
”“

谓九鼎也。
”

“
翮

’
亦作

‘
瓿

’
,同 音历c三 翮六翼 ,亦 谓九鼎

也c空足曰翮c六翼即六耳 ,翼 近耳旁 ,事 具《小

尔雅》。
”
《注译史记》:“ 三翮六翼

’
,翮 音 h6,羽

茎 ,也代指鸟翼 ,这里可能是指九鼎的形状 (鼎 身

所饰的扉、翼 )。 《索隐》引别本
‘
翮

’
亦作

‘
瓶

’
,

以为是鼎有三款足 (空 足)六 耳。
”
(2· 1577· 2)

《大字典》云
“
翮

”“(二 )通
‘
瓿

’
。空足曰鼎

”
(5·

3354· 2)。
“
翼

”
第二义项云

“
鼎耳

”
(5· 3356· 1)。

《大词典》云
“
翮

”“
通

‘
鬲

’
,古炊具

”
(9· 臼6· 1),

“
翼

”
第三义项云

“
指鼎耳

”
(9· 678· 1)。 皆引

《楚世家》及索隐文。

华按 :索隐所注有是有非。
“
三代传器

”
是三

代留传下来的宝器之意 ,并不就只是九鼎 ,上文又

言及祭器可证。
“
三翮六翼

”
谓九鼎、

“
空足曰

翮
”
,皆 是也。然以

“
六翼即六耳 ,翼 近耳旁

”
则

非。《尔雅 ·释器》:“ 鼎绝大谓之鼐 ,圜 弁上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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鼐 ,附耳外谓之戗 ,款 足者谓 之鬲。
”“

翼
”
即通  鼎乃用以

“
尝享眵上帝鬼神

”
,是 留传之宝器、权

“
戗

”
,亦鼎名。

“
三翮六翼

”
即

“
三鬲(翮 )六戗

”,  力之象征也。

共为九鼎。《说文 ·鬲部》
“
鬲

”
下段玉裁注已言    【籍引】

之 ,谓 《楚世家》
“
三翮六翼

”
,“ 翮者 ,瓿之假借字 ,    《梁孝王世家》:“ 梁之侍 中、郎、谒者著籍引

翼者戗 之假 借。九鼎 ,款 足者 三 ,附 耳 外 者 六  出入天子殿门。
”

(6· ⒛84丬 2)

也。
”
古人注书或凭记忆 ,误记

“
附耳外谓之戗

”,    华按 :“ 籍引
”
《大词典》未收。实则

“
籍 引

”

故有
“
六翼即六耳 ,翼 近耳旁

”
之误 ,事具《尔雅》  即

“
引籍

”
,出 人宫殿 的门籍。《外戚世家》

“
行诏

雨误为
“
事具《小尔雅》

”
可证

②
。《注译史记》不  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

”
,可 比。

以
“
翼

”
为

“
戗

”
之借字 ,又逆推

“
翮

”
代指鸟翼 ,拟     又 ,《 外戚世家》正义 :“ 武帝道上诏令通名状

测
“
可能是指九鼎形状

”
,又 进一步错误地连读  于门使 ,引 人至太后所。

”
以

“
引

”
为动词引人义。

“
空足曰翮

”“
六翼即六耳

”
,说索隐

“
以为是鼎有  《梁孝王世家》正义 :“ 籍谓名簿也 ,若今通引出人

三款 (空足)六耳
”
。《大字典》、《大词典》谓

“
翮

”  门也。
”
以

“
引

”
为动词引导义。《周礼 ·天官 ·宫

通
“
髋

”
、通

“
鬲

”
,近是。《说文 ·鬲部》

“
鬲

”
云:  正》

“
几其出人

”
郑玄注引郑司农云

“
若今时⋯⋯

“
鬲 ,鼎 属也⋯⋯鬲或从瓦。

”“
鬲

”
本字 ,“ 瓿

”
或  无引籍不得人宫司马殿 门。

”
贾公彦疏云 :“ 先郑

体。但《大词典》释为古炊具则非 ,《 封禅书》:“ 禹  引今时者 ,谓汉法 ;言引籍者 ,有 门籍及引人皆得

收九牧之金 ,铸 九鼎。皆尝享眵上帝鬼神。遭圣  出人也。
”
又以

“
引

”
为名词引导出人之人义。所

则兴 ,鼎 迁于夏、商。周德衰 ,宋 之社亡 ,鼎 乃沦  释各异而误者 ,以 其不明
“
籍引

”
、
“
引籍

”
为同义

没 ,伏 而不见⋯⋯今鼎至甘泉 ,光润龙变 ,承休无  双音词所致。

疆⋯⋯鼎宜见于祖祢 ,藏 于帝廷 ,以 合 明应。
”
九

注释 :

①参拙著《〈史记〉单音词研究》中《〈史记〉新见实体词的活用动词义》一节,巴蜀书社 zO00年 版,第 176至 190页 。

②参拙著《校勘学》关于后世引书改变原文的
“
记忆原因

”—节,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、 1998年版,第 199至 ⒛0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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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文史札记

孟浩然诗中的
“
张明府

”
即张愿说补证

李  炯

孟浩然诗中曾有多处提及张明府 ,其诗有《秋登张明府海亭》、《和张明府登鹿门山》、《同张明府碧溪赠答》、《奉先张

明府休沐还乡海亭集》、《张明府宅宴》、《同张明府清镜叹》等。
“
明府

”
乃唐时对县令的称谓。

“
张明府

”
亦为以官代名 ,

其人为谁 ,尚 有异议。现有两说较盛 :一认为
“
张明府

”
乃张子容 ,一则认为乃张柬之之孙张愿。

今按 :在这两种说法中,窃 以为
“
张明府

”
是张愿之说较为可信。

由《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集》一诗可知
“
张明府

”
曾为奉先县令。又史传有张愿曾为奉先县令之确载。《唐会

要》卷七十云 :“ 新升赤县。奉先县 ,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 ,以 奉陵寝 ,以 张愿为县令。
”
而张子容为奉先县令的载录

哲未见于史传。(此证 ,刘文刚及佟培基二先生均已引述。)又 ,盂集中有《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》—

诗。据明铜活字本作《同卢明府饯王郎中愿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》,而宋本、丛刊本和汲古阁本
“
王郎中

”
皆作

“
张郎中

”
,

恐
“
王

”
乃

“
张

”
之讹。如此 ,则 明铜活字本之

“
王郎中愿

”
即是指张愿。(此参刘文刚《孟浩然年谱》之说。)

以上之考证 ,已 可谓言之凿凿。但觉其未论及前列几首诗之
“
张明府

”
与后面之

“
张郎中

”
是否为一人。今本人于研

读孟集之际 ,拣得一二 ,试作补证如下。

与
“
张明府

”
有关的诗 ,除 以上提及的六首外 ,另 有《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就张海园作》、《卢明府岘山宴

袁使君崔员外》、《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》、《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》、《送张郎中迁京》等。这些诗

中提及的
“
张郎中

”
与前面之

“
张明府

”
当为一人。这是因为《送张郎中迁京》一诗中有

“
碧溪共常赏 ,朱 邸忽迁荣

”
一句 ,

此与《同张明府碧溪答》提及之事相合 ;又《秋登张明府海亭》诗与《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》诗提及张明府、张郎中

均有海亭 (海园)之所 ,恐非巧合。故可知张明府、张朗中应为一人。

又 ,孟浩然对其称呼的不同,是与张愿官职的变动有关。由《湖北金石志》卷四《唐故秀士张君 (点 )墓志》
“
君之兄驾

部郎中愿
”—句知张愿曾为驾部郎中 ,这也符合孟诗中先称

“
奉先张明府

”
、继称

“
张郎中

”
的事实。而张子容曾任郎中之

事 ,则史无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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